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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安孚科技/上市公司 指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 6 月 21 日经合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公司名称由“安徽安德利百货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荣新 指 合肥荣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荣耀 指 深圳市前海荣耀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安孚能源、标的公司 指 安徽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亚锦科技 指 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孚电池 指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 

南孚营销 指 福建南孚市场营销有限公司 

上海鲸孚 指 上海鲸孚科技有限公司 

南孚新能源 指 福建南平南孚新能源有限公司 

南孚小型电池 指 
福建南孚小型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福建南平瑞晟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正通博源 指 宁波正通博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睿利 指 宁波睿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格众蓝 指 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芳集团 指 华芳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二期基金 指 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九格股权 指 宁波九格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大丰电器 指 福建南平大丰电器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指 

本次安孚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安

孚能源31.00%股权的对象，即九格众蓝、袁莉、华芳集

团、张萍、钱树良和新能源二期基金 

标的资产 指 安孚能源 31.00%股权 

本次交易 指 

安孚科技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九格众蓝、袁

莉、华芳集团、张萍、钱树良和新能源二期基金持有的安

孚能源31.00%的股权，同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对象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2023年12月31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重组审核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26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次交易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华安证券 指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天通 指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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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联国信 指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 重 组 报 告 书 （ 草

案）》 
指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 

《备考审阅报告》 指 

中证天通出具的中证天通（2024）证专审 21120006 号《安

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止 2024 年 6 月 30 日及前

一个会计年度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审阅报告》 

《评估报告》 指 

中联国信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4)第 162 号《安徽安

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安徽

安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 
指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九格众蓝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袁莉、华芳集团有限公司、张

萍、钱树良、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报告期 指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期间 

元 指 如无特别指明，指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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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4）承义法字第00098-6号 

致：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司

慧、张亘、陈家伟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安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

法》《重组审核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就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出具了（2024）承义法字第 00098 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

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

（以下简称“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变化情况，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修改和补充，如在内容上

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

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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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提供的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相

关的文件资料或证言，交易各方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的

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述及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等专业

事项或中国以外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域的法律事项时，均为按照其他有关专业机

构出具的报告或意见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内容或结论的真实性

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内容或结论并不

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4、本所律师在出具法律意见时，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已履行法律专业

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对其他业务事项履行普通人士一般的注意义务。 

5、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材料一同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国证监会注册及进行相关的信息披

露。本所同意安孚科技在本次交易的申请资料中自行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但不得因上述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6、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事先

书面许可，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声明，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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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的主要内容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

易方案的主要内容更新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股权及募集配套资金两部

分。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九格众蓝、袁莉、华芳集

团、张萍、钱树良和新能源二期基金持有的安孚能源 31.00%的股权；同时，拟

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安孚能源 62.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持有安孚能源 93.26%的股权。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股权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

实施为前提，但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股权的实施

为前提，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

源股权的实施。 

1、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九格众蓝、袁莉、张萍和钱树良持有的安孚能源 28.31%的股权，以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华芳集团和新能源二期基金持有的安孚能源 2.70%的股权。本次

交易完成后，安孚科技将持有安孚能源 93.26%的股权。根据《评估报告》，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安孚能源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419,652.00

万元，参考该评估值，经各方协商一致后，标的资产安孚能源 31.00%股权交易

价格为 115,198.71 万元。 

2、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中，安孚科技拟向不超过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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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38,000.0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

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最终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和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其中标的公司安

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不超过交易作价的25%。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未能获准实施或虽获准实施但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资

金需要，则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并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

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自筹

资金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

筹资金。 

3、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情况 

（1）第一次交易方案调整 

2024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 

重组预案披露后，经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公司拟调减交易对方并变更部

分交易对方的支付方式。2024年4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第一次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并披露了《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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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及相关公告；2024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第一次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第一次交易方案调整具体情况

如下： 

第一次交易方案调整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标的资产 安孚能源 37.75%股权 安孚能源 31.00%股权 

收购安孚能源股权的交易对

方 

九格众蓝、正通博源、袁

莉、华芳集团、张萍、钱树

良及新能源二期基金 

九格众蓝、袁莉、华芳集

团、张萍、钱树良及新能源

二期基金 

收购华芳集团持有的安孚能

源股权支付方式 
发行股份 支付现金 

经核查，第一次方案调整涉及减少交易对方和安孚能源股权并变更了部分

支付方式，本次减少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对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

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未超过20%，且变更后对标的公司的生产

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

法律适用意见第15号》规定的重大调整。 

（2）第二次交易方案调整 

前述重组草案披露后，经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公司拟对交易作价进行调

整；并根据拟调整后的交易作价及资金安排，同步调减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2024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次调整

后的交易方案。第二次交易方案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第二次交易方案调整 

调整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安孚能源 31.00%股权对应的

交易作价 
130,112.69万元 115,198.71 万元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42,000.00万元 38,000.00万元 

注：支付现金要约收购亚锦科技 5%股份事项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将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 31%股权完成且股转公司对安孚能源要约收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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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科技股份事项进行确认后启动要约收购。 

经核查，第二次方案调整为减少标的资产安孚能源31.00%股权对应的交易

作价以及减少募集配套资金金额。本次减少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作价、资产总

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未超过20%，且变

更后对标的公司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调减配套募集资金亦不构成重

组方案的重大调整，因此第二次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

律适用意见第15号》规定的重大调整。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具体方案 

1、交易标的和交易对方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九格众蓝、袁莉、张萍和钱树良持有的

安孚能源28.31%的股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芳集团和新能源二期基金持

有的安孚能源2.70%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安孚能源62.2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

市公司将持有安孚能源93.26%的股权。 

2、标的资产价格及定价方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除持有亚锦科技 51.00%股份外

无其他实际经营业务。安孚能源的评估值是以其持有亚锦科技 51.00%股份的评

估值为基础，综合考虑安孚能源账面除亚锦科技 51.00%股份以外的其他净资产

确定。本次对亚锦科技的评估采用收益法和市场法，并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作为亚锦科技股权的评估值。根据中联国信出具的《评估报告》（皖中联

国信评报字（2024）第 162 号），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亚锦科

技 100%股份的收益法评估值为 901,845.48 万元，安孚能源 100%股权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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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19,652.00 万元，对应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30,112.69 万元。截

至评估基准日，安孚能源以及控股子公司的评估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评估方法 
A B C=B-A D=C/A 

安孚能源 327,510.72 419,652.00 92,141.28 28.13% 资产基础法 

亚锦科技 
569,645.00 901,845.48 332,200.49 58.32% 收益法 

569,645.00 1,480,000.00 910,355.00 159.81% 市场法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双方友好协商，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15,198.71 万元。 

3、支付方式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合计 31.00%股

权的支付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

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

支付的总对价 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1 九格众蓝 安孚能源 19.21%股权 - 71,061.65 71,061.65 

2 袁莉 安孚能源 5.73%股权 - 21,193.83 21,193.83 

3 华芳集团 安孚能源 1.69%股权 6,233.48 - 6,233.48 

4 张萍 安孚能源 1.69%股权 - 6,233.48 6,233.48 

5 钱树良 安孚能源 1.69%股权 - 6,233.48 6,233.48 

6 
新能源二

期基金 
安孚能源 1.01%股权 4,242.81 - 4,242.81 

合计 10,476.28 104,722.43 115,198.71 

4、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5、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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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九格众蓝、袁莉、张萍和钱树良，发

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6、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之日，即 2024 年 3 月 26 日。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具体情

况如下： 

项目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43.51 34.81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44.07 35.26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45.23 36.19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 34.8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最终发行

价格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

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鉴于上市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实施，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23.70 元/股。 

7、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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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格调整方案对象 

价格调整机制的调整对象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2）价格调整方案生效条件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价格调整机制。 

（3）可调价期间 

本次交易可进行价格调整的期间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日至本次交易通过上交所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前。 

（4）调价触发条件 

可调价期间内，出现下述情形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后召开会议审议是否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进行一次调整： 

①向下调整 

上证指数（000001.SH）或万得电气部件与设备行业指数（882423.WI）在

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定价基

准日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跌幅超过 20%，且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

跌幅超过 20%。 

②向上调整 

上证指数（000001.SH）或万得电气部件与设备行业指数（882423.WI）在

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定价基

准日前一交易日收盘指数涨幅超过 20%，且公司股价在任一交易日前的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至少 20 个交易日较公司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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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调价基准日 

可调价期间内，满足前述“调价触发条件”之一后的 20 个交易日内，若董事

会决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调价基准日为首次满足该项调价触发条件的次

一交易日。 

（6）发行价格调整机制 

在可调价期间内，上市公司可且仅可对股份发行价格进行一次调整。上市

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对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股票发行价格应调整为：调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若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不对股份发行

价格进行调整，则后续不可再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价格进行调

整。 

（7）股份发行数量调整 

股份发行价格调整后，标的资产的转让对价不变，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

量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 

（8）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事项 

在调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则对调整后

的股份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再作相应调整。 

8、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股份支付对价金额÷发行价格，若

经上述公式计算的具体发行数量为非整数，则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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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公式计算，根据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

施后的发行价格 23.70 元/股，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股份支付对价金额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九格众蓝 71,061.65 29,983,818 

2 袁莉 21,193.83 8,942,542 

3 张萍 6,233.48 2,630,159 

4 钱树良 6,233.48 2,630,159 

合计 104,722.43 44,186,678 

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股份

数量为准。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

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9、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袁莉、张萍和钱树良均已出具承诺：截

至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束之日，对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行股份的标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达到或超过 12 个月的部分，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

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对用于认购安孚科技新发行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

月的部分，则该部分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

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

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

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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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九格众蓝已出具承诺：本企业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上

述股份锁定期限内，交易对方取得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若后续相关法

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九格众蓝的合伙人已出具承诺：在九格众蓝承诺的股份锁定期间内，就本

人/本公司/本企业直接持有的九格众蓝的财产份额，本人/本公司/本企业承诺不

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如由于任何原因导致九格众蓝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

股份锁定期的，本人/本公司/本企业同意九格众蓝将自动续期至锁定期届满；若

九格众蓝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本人/本

公司/本企业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并

予执行。 

九格众蓝的合伙人九格股权的合伙人已出具承诺：在九格众蓝承诺的股份

锁定期间内，就本人/本公司直接持有的九格股权及间接持有的九格众蓝的财产

份额，本人/本公司承诺不会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让；如由于任何原因导致九格股

权存续期不足以覆盖上述股份锁定期的，本人/本公司同意九格股权将自动续期

至锁定期届满；若九格众蓝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

策不相符，本人/本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

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10、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对于安孚能源的过渡期损益归属，如安孚能源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累积利

润为正数，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安孚科技享有，如安孚能源在过渡期间产

生的累积利润为负数，则由交易对方按照亏损额乘以各自对安孚能源的持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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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现金方式向安孚科技补偿。 

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完成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12、业绩承诺和业绩补偿 

袁永刚、王文娟夫妇作为业绩承诺方对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安孚能源 2024

年、2025 年及 2026 年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行承诺，标的公司安孚能源 2024 年-

2026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孰低者）不低于 104,971.73 万元。 

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由上市公司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安孚能源业绩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下称

“专项审计报告”）。 

若根据专项审计报告，安孚能源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现净利润低于累计

承诺净利润数，则上市公司应在专项审计报告披露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

方式通知袁永刚、王文娟向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袁永刚、王文娟收到上市

公司发出的补偿通知后 30 日内，应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实施补偿。 

袁永刚、王文娟收到上市公司发出的补偿通知后，应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

司实施补偿，具体利润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金额=（安孚能源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安孚能源业绩承诺

期内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安孚能源业绩承诺期内累积承诺净利润数×袁永刚、

王文娟夫妇通过九格众蓝在本次交易穿透计算后对应的交易对价。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利润补偿金额小于 0，按照 0 取值。 

承诺期内袁永刚、王文娟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补偿金额合计不超过袁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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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王文娟通过九格众蓝在本次交易穿透计算后对应的交易对价。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占交易对价的比例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38,000.00 万元，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04,722.43 万元，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占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比例为 36.29%；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2、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

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包括符合

法律法规规定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合法投资组织。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

司、证券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管理的

两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

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4、定价依据、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1）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竞价发行的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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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底

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本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后，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2）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数量为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且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若公司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

日期间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或者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

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最终

发行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准。 

5、锁定期安排 

本次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所认购的上

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则锁定期相

应调整。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发行对象所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因公司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而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

排。发行对象因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所获得的公司股份在锁

定期限届满后尚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和标



 

18 

 

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其中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不超过交

易作价的 25%。募集资金具体用途及金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使用金额占全部募集

配套资金金额的比例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10,476.28 27.57% 

2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 1,400.00 3.68% 

3 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 26,123.72 68.75% 

合计 38,000.00 100.00%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未能获准实施或虽获准实施但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资

金需要，则不足部分由上市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并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

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到位之前，上市公司若根据实际情况自筹

资金先行支出，在配套募集资金到位后，将使用配套募集资金置换已支出的自

筹资金。 

（四）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中，九格众

蓝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蓝盾光电持有 52.63%有限合伙份额的企业，新

能源二期基金为公司董事长夏柱兵实际控制的企业，华芳集团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秦大乾实际控制的公司。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

股东已回避表决。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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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

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根据《证券期

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的相关规定，在计算相应指标时，应当以第一次交易

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期末

净资产额、当期营业收入作为分母。2023 年 12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收购正通博源和宁波睿利合计持有的安孚能源 8.09%股权的事

项，交易总对价为 27,712.70 万元，该次收购与公司本次交易属于在十二个月内

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因此需要累计计算。 

根据经审计的上市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标的公司 2022 年度和 2023 年

度财务报表，以及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购买安孚能源 8.09%股权的交易金

额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金额进行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收购

比例与交易金额

孰高 

资产净额*收购

比例与交易金额

孰高 

营业收入*收购

比例 

前次收购安孚能源 8.09%股权 51,251.01 27,712.70 27,272.04 

本次收购安孚能源 31.00%股权 210,834.46 115,198.71 133,867.45 

合计 262,085.47 142,911.41 161,139.49 

上市公司对应财务数据 604,694.21 56,745.22 338,313.68 

占比 43.34% 251.85% 47.63% 

注：前次收购安孚能源 8.09%股权对应数据为安孚能源 2022 年度经审计相应财务数

据。 

如上表所示，标的公司的资产净额（成交额与账面值孰高）以及营业收入

占上市公司同期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以及营业收入的比

例均达到 50%以上，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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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需要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方案

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

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相关方的主体资格 

（一）补充核查期间，安孚科技股东及股本结构情况更新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安孚科技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合肥荣新 20,852,160 9.88 

2 大丰电器 16,240,000 7.69 

3 秦大乾 15,639,120 7.41 

4 南平市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750,404 5.57 

5 深圳荣耀 10,812,998 5.12 

6 张敬红 10,555,855 5.00 

7 
宁波睿联新杉骐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781,500  2.74  

8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倚道圣

弘稳健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304,000  2.51  

9 冯美娟 4,290,00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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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蒋一翔 4,000,000 1.89 

经核查，深圳荣耀与秦大乾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秦大乾同意依法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 10,556,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5.00%)以 27.42 元/股的价格协议转让给深圳荣耀，转让总价款为

28,945.00 万元。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肥荣新及其一致行动

人深圳荣耀持有的公司股份比例将提高至 20.00%，控制的表决权比例仍为

22.41%，保持不变；秦大乾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将降至 5%以下，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股份转让事项尚未完成。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科技系依法设立并

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章程

的规定需要终止或解散的情形；安孚科技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二）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对方新能源二期基金合伙人及出资结构更

新 

经核查，2024 年 6 月 17 日，安庆市同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安庆市产业

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书》。《合伙份额转让协议

书》约定：安庆市同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将其在新能源二期基金持的 19.29%的

出资份额（认缴出资额 30,000.00 万元，已出资 30,000.00 万元）以

270,945,718.00 元的价格转让给安庆市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同时约定

新能源二期基金全体合伙人签署修订后的《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后生效。 

2024 年 6 月 18 日，新能源二期基金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合伙人会议，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了上述合伙份额转让事项。同日，变更后的全体合伙人签

订《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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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19 日，新能源二期基金就本次合伙份额转让事项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 

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后，新能源二期基金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安徽金通新能源二期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556.00 1.00 

2 
安徽省三重一创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人 60,000.00 38.57 

3 安庆市同庆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 19.29 

4 
滁州市苏滁现代产业园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7,500.00 11.25 

5 滁州市同创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000.00 10.29 

6 淮北市产业扶持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 6.43 

7 安徽太极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500.00 4.82 

8 
黄山市屯溪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3.21 

9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东鑫科创产业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 3.21 

10 滁州市城投鑫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 1.93 

合计 - 155,556.00 100.00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除上述更新外，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均未发生重大

变化，并仍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 

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外，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

易新增相关协议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经核查，鉴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2024 年 10 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对

原协议中交易价格等具体事项进行了重新约定。 

（二）《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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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鉴于本次发行方案调整，2024 年 10 月 25 日，上市公司与实际控

制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就补偿

义务人、补偿金额的确定及补偿的实施方式、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相关协

议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构成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合法文件，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满足后，对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均具有约

束力。 

四、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与批准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以下批准和授

权：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获得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原则性

同意；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经各自内部决策程序（如需）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 

5、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经上市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6、本次调整后的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批准与授权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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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包括但不限于：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2、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

阶段应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取得的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

易待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获批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安孚能源 31.00%股

权。补充核查期间，安孚能源的相关变化情况如下： 

（一）补充核查期间，安孚能源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情况、均未发生变化。 

（二）安孚能源主营业务及业务资质 

补充核查期间，安孚能源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

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资质证书外，安孚能源及其子公司持有资质证书的

更新情况如下： 

1、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序

号 

公司

名称 

产品名称及

单元 
证书编号 

产品标准和技术要

求 

发证 

单位 
有效期至 

1 
南孚

电池 

磁吸移动电

源 

202418091

4055897 

GB4943.1-2022,GB 

31241-2022 

威凯认证检

测有限公司 
2029/06/04 

2 
南孚

电池 

磁吸移动电

源 

202418091

4055896 

GB4943.1-2022,GB 

31241-2022 

威凯认证检

测有限公司 
2029/06/04 

3 
南孚

电池 
充电锂电池 

202420091

5000610 
GB 31241-2022 

广州赛宝认

证中心服务

有限公司 

2029/05/30 

4 
南孚

电池 
充电锂电池 

202420091

5000547 
GB 31241-2022 

广州赛宝认

证中心服务

有限公司 

2029/05/21 

5 
南孚

电池 
充电锂电池 

202420091

5000437 
GB 31241-2022 

广州赛宝认

证中心服务

有限公司 

202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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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序号 
公司

名称 
证书名称 认证业务范围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至 

1 
南孚

电池 

能源管理体

系认证证书 

碱性锌锰电池的设计开发和生

产相关能源管理活动 

00124EN20214R

0L/3500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027/05/14 

（三）安孚能源主要资产情况 

1、长期股权投资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安孚能源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更新如下： 

（1）亚锦科技 

企业名称 宁波亚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金伟 

成立日期 2004 年 3 月 11 日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375,035.4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0757191291T 

证券代码 830806 

证券简称 亚锦科技 

股票交易场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新建路 2 号 1 幢 1 号 139 室 

主要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和源路 318 号中银大厦 2404 室 

营业期限 2004 年 3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办公设备耗材

销售；网络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南孚小型电池 

企业名称 福建南孚小型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永进 

成立日期 2022年 2月 24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2,33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702MA8UM6QL2Q 

住所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水井窠村天祥路 14 号南平工业园区科技

创新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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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22年 2月 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池制造；电

池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本结构 南孚新能源持有其 100%的股权 

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从事锂纽扣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除上述更新外，安孚能源的长期股权投资未发生

其他变化。 

2、专利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专利外，安

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专利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1 无线充电装置 ZL201910007746.8 2019/1/4 南孚电池 发明专利 

2 具有导电基板的可充电电池 ZL201910197839.1 2019/3/15 南孚电池 发明专利 

3 一种碱性锌锰电池 ZL202111446211.4 2021/11/30 南孚电池 发明专利 

4 
一种通过补水来提高碱锰电池

放电性能的方法及补水装置 
ZL201910808708.2 2019/8/29 南孚电池 发明专利 

5 一种电池隔膜制作装置 ZL201910582190.5 2019/6/30 南孚电池 发明专利 

6 一种纽扣电池合盖装置 ZL202322935240.8 2023/10/31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7 一种碱性扣式电池 ZL202323087329.X 2023/11/16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8 一种防短路碱性纽扣电池 ZL202323087303.5 2023/11/16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9 一种碱性纽扣电池 ZL202323087323.2 2023/11/16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0 一种负极粉料旋转除铁装置 ZL202322916768.0 2023/10/30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1 一种防渗液柱形电池 ZL202322866327.4 2023/10/25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2 
一种防止挂卡机热封模具下落

的自锁装置 
ZL202323136877.7 2023/11/21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3 一种可充电电池结构 ZL202322371539.5 2023/9/1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4 一种电池隔离圈的装配结构 ZL202322403897.X 2023/9/5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5 一种电池底圈的安装结构 ZL202322403856.0 2023/9/5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5 一种电池热缩包装设备 ZL202322383809.4 2023/9/4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7 一种电池包装线的热缩装置 ZL202322383811.1 2023/9/4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18 一种热缩膜打点装置 ZL202322383820.0 2023/9/4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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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种内置有电路板模块的电池 ZL202322281734.9 2023/8/24 南孚电池 实用新型 

20 
一种无焊接痕迹纽扣电池的生

产方法及所制得的纽扣电池 
ZL202010390808.0 2020/5/11 南孚新能源 发明专利 

21 
纽扣电池极壳与电极极耳无痕

焊接方法及焊接结构和产品 
ZL202010335164.5 2020/4/24 南孚新能源 发明专利 

22 
一种无焊接痕迹纽扣电池的生

产方法及所制得的纽扣电池 
ZL202010390980.6 2020/5/11 南孚新能源 发明专利 

23 
一种无焊接痕迹纽扣电池的生

产方法及所制得的纽扣电池 
ZL202010391092.6 2020/5/11 南孚新能源 发明专利 

24 一种异形锂锰扣式电池结构 ZL202322251597.4 2023/8/22 上海鲸孚 实用新型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前述专利

权，该等专利权均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3、注册商标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专利外，安

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商标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注册人 注册证号 类号 注册有效期 

1 
 

亚锦科技 11849146 28 
2024 年 05 月 21 日至

2034 年 05 月 20 日 

2 
 

亚锦科技 11849088 10 
2024 年 05 月 21 日至

2034 年 05 月 20 日 

3 
 

亚锦科技 11849061 9 
2024 年 05 月 21 日至

2034 年 05 月 20 日 

4 
 

南孚电池 11716974 9 
2024 年 04 月 14 日至

2034 年 04 月 13 日 

5 
 

南孚电池 11677666 9 
2024 年 04 月 07 日至

2034 年 04 月 06 日 

6 
 

南孚电池 11591368 9 
2024 年 03 月 14 日至

2034 年 03 月 13 日 

7 

 

南孚电池 11591351 9 
2024 年 03 月 14 日至

2034 年 03 月 13 日 

8 
 

南孚电池 7327575 9 
2024 年 03 月 07 日至

2034 年 03 月 06 日 

9 
 

南孚电池 3095881 9 
2024 年 01 月 28 日至

2034 年 01 月 27 日 

10 
 

南孚电池 72793391 35 
2024 年 01 月 14 日至

2034 年 01 月 13 日 

 
 

亚锦科技 11849175 35 
2014 年 07 月 07 日至

2024 年 07 月 06 日
注 1

 

 
 

亚锦科技 11849116 25 
2014年 09月 07日至

2024年 09月 06日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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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孚电池 12358851 9 
2014 年 09 月 14 日至

2024 年 09 月 13 日
注 3

 

 
 

南孚电池 3152468 4 
2014 年 07 月 07 日至

2024 年 07 月 06 日
注 4

 

注 1：已续期，有效期自 2024年 07月 07日至 2034年 07月 06日； 

注 2：已续期，有效期自 2024年 09月 07日至 2034年 09月 06日； 

注 3：已续期，有效期自 2024年 09月 14日至 2034年 09月 13日； 

注 4：已续期，有效期自 2024年 07月 07日至 2034年 07月 06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前述

注册商标，该等商标权均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4、著作权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著作权外，安

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持有著作权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1 南孚电池 南孚主数据管理平台 2024SR0521162 2024-01-31 

2 南孚电池 南孚电商自动对账平台 2024SR0525776 2023-12-28 

3 南孚电池 电池外形工艺数据检测软件 2024SR0527545 2022-05-10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前述

著作权，该等著作权均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5、域名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域名外，安

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域名。 

6、土地使用权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土地使用权

外，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前述

土地使用权，该等土地使用权权均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不存在抵押或其他权

利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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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房屋、建筑物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房屋、建筑

物外，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房屋、建筑物。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前述

房屋、建筑物所有权，该等房屋、建筑物所有权均在法定保护期限内，且不存

在抵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8、房屋租赁使用权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租赁使用权更

新如下： 

序

号 
出租人 

承租

人 
租赁地址 

租赁面积

（㎡） 

租赁

用途 
租赁期限 

1 庞艳萍 
亚锦

科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

中路 55号 16层 1906 
214.79 办公 

2024/05/11

至

2026/05/10 

2 
宁波启樾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亚锦

科技 

宁波市东部新城 A2-

22 地块中国银行大厦

塔楼 2404室 

200.00 办公 

2021/08/04

至

2024/09/03

注 1 

3 张爱东、袁晓江 
南孚

营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福民路南金田路东福

民佳园 1号楼 2-19B 

164.48 办公 

2024/01/01

至

2024/12/31 

4 潘少林、吴惠琴 
南孚

营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福民路南金田路东福

民佳园 1号楼 2-12B 

164.48 办公 

2023/09/13

至

2024/09/12

注 2 

5 
北京嘉合空间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孚

营销 

北京市丰台区四合庄

路 2号院 2号楼（7

层 709、710、711

室） 

322.83 办公 

2023/09/15

至

2025/09/14 

6 
南京天赋控股有

限公司 

南 孚

营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菲尼克斯路 70 号总

部基地 43栋 322 室 

186.00 办公 

2022/09/01

至

2024/09/30

注 3 

7 
上海如日长青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 孚

营销 

上海市浦三路 3058

号 3楼 306室 
155.34 办公 

2022/07/16

至

2024/07/31

注 4 

8 
上海洪华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

鲸孚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

188号 1幢名义楼层
537.09 办公 

2024/01/0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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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出租人 

承租

人 
租赁地址 

租赁面积

（㎡） 

租赁

用途 
租赁期限 

第 4层 401室 2025/12/14 

注 1：租赁期限延续 3 年，自 2024年 9月 4日至 2027年 9月 3日； 

注 2：租赁期限延续 1 年，自 2024年 9月 13日至 2025年 9月 12日； 

注 3：已续租，租赁期限自 2024年 10月 1日至 2025 年 10月 15日； 

注 4：未续租，主要系基于办公位置等因素考虑换租了其他场所。 

（四）安孚能源的重大债权债务 

根据中证天通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24）证

审字 21120040 号），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安孚能源应付账款为 27,006.51

万元，其他应付款项为 10,103.83 万元，长期借款 63,614.35 万元；应收账款为

33,246.89 万元，其他应收款项为 32,104.25 万元。 

（五）安孚能源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行政处罚外，补充核

查期间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司法强制

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根据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

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安孚能源及其控

股子公司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

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六）安孚能源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情况 

根据安孚能源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影响其持续经营或对本次交

易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案件。 

（七）安孚能源主要资产的权利受限情况 

经核查，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除《法律意见书》已披露的安孚能源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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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产的权利受限情况外，安孚能源及其控股子公司无新增资产质押情况。 

经核查，安孚能源的资产质押系为开展正常融资活动而产生，截至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安孚能源的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

纠纷。 

六、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和人员安置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和人员安置更新如

下： 

（一）债权债务处理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孚能源 31.00%股权，标的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原有法律主体地位不因本次交易而改变。因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全

部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身享有或承担。 

（二）人员安置 

经核查，本次交易系收购安孚能源 31.00%股权，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原

有法律主体地位不因本次交易而改变。因此，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仍将独立、

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之间签订的劳动或雇佣合同，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其员

工之间的依据注册地及经营地法律而成立的劳动或雇佣关系不因本次交易而改

变。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情况。 

综上，本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或

人员安置问题。 

七、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涉及的本次交易的关联交易情况更新如

下：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交易对方中，九格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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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蓝盾光电持有 52.63%有限合伙份额的企业，新

能源二期基金为公司董事长夏柱兵实际控制的企业，华芳集团为持有公司

5.00%以上股份的股东秦大乾实际控制的公司。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补充核查期间，除上述更新外，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未发生其他变化。 

 

八、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正文之“八、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中披露

了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补充核查期间，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更新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

孚能源 31.00%股权，安孚能源通过其控股子公司南孚电池从事以碱性电池为核

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 年本）》，标的资产不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或淘汰类的产业。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不属

于高污染行业。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以碱性电池为核心，所生产产品为无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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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无汞电池，符合国家关于低碳、环保的产业政策要求。标的公司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能够遵守国家环境保护及防治污染的有关法律、法规，报告期内不存

在因环境保护违法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

孚能源 31.00%股权，不涉及新增用地，本次交易方案不存在违反土地管理法律

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土地管理相关法

律、法规而受到相关土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 

（4）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系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安孚能源31.00%的股权，

不涉及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以及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或安排。 

因此，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反垄断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5）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不涉及外商投

资、对外投资相关事项，不存在违反外商投资、对外投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情

况。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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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

司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比例不低于 25%，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权分布仍然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规定的股票上

市条件。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安

孚能源31.00%的股权。本次交易中，安孚能源31.00%股权的交易定价以符合

《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上市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对

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等问题发表了肯定性意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

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

易的标的资产为安孚能源 31.00%股权，收购安孚能源 31.00%股权的交易对方

九格众蓝、袁莉、华芳集团、张萍、钱树良和新能源二期基金持有的安孚能源

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亦不涉及诉讼、仲

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资产过户或

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安孚能源 93.26%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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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本次标的资产为安孚能源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变动和处理，不存在损

害相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 

5、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

司本次收购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持有

安孚能源 62.25%的股权，安孚能源持有亚锦科技 51.00%的股份，亚锦科技持

有南孚电池 82.18%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安孚能源

93.26%的股权，安孚能源持有的亚锦科技股份比例将提高至 56%，穿透计算后

上市公司持有的南孚电池权益比例将从 26.09%提高至 39.09%%，有利于上市公

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过程中及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6、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

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本次交易前，公司已具备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

能力，其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因本次交

易而发生改变，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符

合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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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7、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根据安孚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的资料并经本所律

师核查，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设置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内部组织机构，制定了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等一系列治理制

度。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承诺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相

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情形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袁永刚、王文娟夫妇，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

更。本次交易前三十六个月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

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情形 

1、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经

营能力，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备考审阅报告》，本次交易系收购控股子

公司少数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安孚能源、亚锦科技和南孚电池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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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例将大幅提高，本次交易将有利于提高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及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优化上市公司财务状

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已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关

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

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

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 

2、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 

根据中证天通对安孚科技 2023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的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24）证审字 21120009 号），安孚科技

不存在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者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项之规定。 

3、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根据主管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安孚科技出具的书面声明及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填写的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 

4、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并能在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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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

股份所购买的资产为安孚能源股权，该等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不存

在抵押、质押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亦不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重

大争议或者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标的资产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

属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项之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

相关规定。 

（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见以及《监

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 

根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草案）》《评估报告》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安孚科技拟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

准日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方式符合现行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巨潮资讯网公开信息披露的资料，安孚科技

已为本次交易编制了《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重组报告书（草案）》并拟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出申请，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本次交易安孚科技将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8,000.00 万元，未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和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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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

其适用意见以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1-1 募集配套资金”的

规定。 

（五）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安孚科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

行价格为 34.81 元/股，系以安孚科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前 20 个交易日中安孚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为参考价确定；安孚科技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23.70 元/股。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  

（六）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根据《重组报告书（草案）》及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本所律师认为：交易对方股份锁定承诺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的规

定。 

（七）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安孚科技不存在以下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

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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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的除外；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

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

行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 

2、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安孚科技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和标的公司安孚能源偿还银行借款。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符合《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3、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重组报告书（草

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4、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的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重组报告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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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安孚科技股票均价的 80%。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第五十六条、五十七条的规定。 

5、本次交易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以及《重组报告书（草

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安孚科技新增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转让。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限售期符合《发行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

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九、关于本次交易事宜的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正文之“九、关于本次交易事宜的

信息披露义务”中履行了现阶段必备的信息披露义务，补充核查期间，安孚科

技履行本次交易事宜的信息披露如下： 

2024 年 10月 25 日，安孚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袁永刚、王文娟夫妇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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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备的信息披

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上市公司尚

需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持续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情况的核查”中披露了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并于2024年4月29日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经核查，除《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情形外，纳入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

他自然人及机构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 

十一、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本所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之“十一、参与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的

资格”中披露了本次交易涉及的证券服务机构相关资质。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证券服务机构未发

生变化，仍具备担任本次交易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十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交易各方均具备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四）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签署的相关协议内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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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构成对协议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法文

件，待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满足后，对上市公司及交易对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合法持有标的资产，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产生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或人员安置问

题； 

（八）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条件； 

（九）本次交易已履行了现阶段必备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上市公司尚需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参与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法律顾

问均具备担任本次交易证券服务机构的资格； 

（十一）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应

当履行的批准和授权程序，取得的相关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待尚

需履行的批准程序获批后方可实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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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2024）承义法字第 00098-6 号《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

安徽安孚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一）》之签署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司  慧 

 

张  亘 

 

陈家伟 

  

                        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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